
第三部分   相关说明
一、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情况
2024年，隆回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决算 556418万元，比上年减少5343万元，减少0.95%。其中：
（一）税收返还
税收返还10887万元，与上年增长0万元。其中：
增值税税收返还3500万元;
消费税税收返还11万元;
所得税基数返还2100万元;
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1228万元;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3291万元
其他税收返还757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497423万元，比上年增加2220万元，增加0.45%，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其中：
1. 体制补助600万元，比上年增加0，增长0%;
2.均衡性转移支付190385万元，比上年增加25931万元，增长15.77%，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3.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59840万元，比上年减少260万元，减少0.43%，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4.结算补助7308万元，比上年减少9321万元，减少56.05%，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5.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537万元，比上年减少2万元，减少0.37%，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6.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1257万元，比上年增加0，增长0%;
7.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3314万元，比上年减少735万元，减少18.15%，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8.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11014万元，比上年增加1491万元，增长15.66%，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9. 固定数额补助18474万元，比上年减少0万元，减少0%;
10.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260万元，比上年增加0，增长0%;
11.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0万元，比上年减少0万元，减少0%；
12.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16331万元，比上年减少3167万元，减少16.24%，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13.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2282万元，比上年增加238万元，增加11.64%，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14.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45113万元，比上年减少6989万元，减少13.41%，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15. 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74万元，比上年增加40万元，增加29.85%，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16.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255万元，比上年减少12万元，减少0.95%，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17.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64625万元，比上年增加5817万元，增长9.89%，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18.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8579万元，比上年减少60万元，减少0.32%，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19.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353万元，比上年减少123万元，减少8.33%，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20.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37285万元，比上年减少8742万元，减少23.45，减少18.99%，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21.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9732万元，比上年增加6500万元，增加201.11%，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22.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2169万元，比上年减少663万元，减少23.41%，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23. 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331万元，比上年增加39万元，增长13.36%，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814万元，比上年增加352万元，增加76.19%，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25.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0万元，比上年减少4213万元，减少100%，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26.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0万元，比上年减少397万元，减少100%，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27.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7135万元，比上年减少3534万元，减少33.12%，主要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正常增长及一次性财力补助等;
（三）专项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48108万元，比上年增加14348万元，增加42.5%，主要是部分项目调整因素。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420万元，比上年增加404万元，增加39.76%，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2.国防支出78万元，比上年减少23万元，减少22.77%，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3.公共安全支出52万元，比上年减少208万元，减少80%，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4.教育支出412万元，比上年减少568万元，减少57.96%，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5.科学技术支出127万元，比上年减少214万元，减少62.76%，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6.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735万元，比上年减少1519万元，减少67.39%，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59万元，比上年增加212万元，增加38.76%，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8.卫生健康支出793万元，比上年减少890万元，减少52.88%，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9.节能环保支出6748万元，比上年减少1830万元，减少21.33%，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0.城乡社区支出4864万元，比上年增加4772万元，增加5186.96%，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1.农林水支出10708万元，比上年减少474万元，减少4.24%，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2.交通运输支出13017万元，比上年增加11951万元，增加1121.1%，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3.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1367万元，比上年增加806万元，增加143.67%，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4.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618万元，比上年减少78万元，减少11.21%，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5.金融支出45万元，比上年减少5万元，减少10%，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6.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606万元，比上年增加1227万元，增加323.75%，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7.住房保障支出1815万元，比上年减少1461万元，减少44.6%，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8.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432万元，比上年增加400万元，减少1250%，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19.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477万元，比上年增加1935万元，增加357.01%，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20.其他收入支出35万元，比上年减少69万元，减少66.35%，主要是项目调整因素;
二、隆回县2024年“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的说明
2024年，隆回县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行政事业单位“三公” 经费预算数1932万元，全年实际支出1451万元，完成全年预算的75.1%;同比2023年减少772万元，减少34.73%。其中：
因公出国（境）经费年初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全年预算的0% ，同比2023年减少0万元,原因是本年度无此项支出；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年初预算为1242万元，支出决算为1152万元，完成全年预算的92.75%，同比2023年减少693.94万元,减少37.59%；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年初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206万元，完成全年预算的100%，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及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执法执勤车辆按上级统一部署正常轮换，增加购置费206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年初预算为1242万元，支出决算为946万元，完成全年预算的76.17%，同比2023年减少219.97万元,减少18.87%，减少的原因是从严从紧编实财政预算，严控相关开支；
[bookmark: _GoBack]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为690万元，支出决算为299万元，完成全年预算的43.33%，同比2023年减少78万元,减少20.69%，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及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核减公务接待经费，全年共计接待6867批次，共计45578人。
全县“三公”经费减少主要是各部门按照中央和省厉行节约各项规定以及八项规定实施细则要求，从严从紧编实财政预算，严控相关开支，公务接待经费大幅减少。
三、绩效评价情况
2024年，我县对11个单位部门整体支出、9个专项资金开展重点绩效评价，专项资金评价金额5.9亿元；6个专项开展重点绩效运行监控，专项资金监控金额4.82亿元。从决算情况来看，大部分专项较好完成了绩效目标，发挥了既定政策功效。部分专项在政策目标实现、资金分配审核、项目执行进度、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已据此停拨资金114万元，清退扣回资金664.12万元，核减下年度预算安排600万元。
四、名词解释
政府预算体系：具体包括四大预算，即：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这四大预算组成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一般公共预算：是指政府的基本财政收支计划，是按照一定标准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分门别类地列入特定收支分类之中，以清楚反映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可以使人们了解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也可以体现政府政策意图和目标。                       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国家通过向社会征收以及出让土地、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而发生的收支预算。其收入归属政府，不归属任何部门。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管理法律法规建立、反映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按险种分别编制，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等内容。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县级收入）：是指按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规定，缴入地方国库的增值税（37.5%）、所得税（28%）、资源税（75%）、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70%）、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环境保护税（70%）、专项收入、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其他收入等各项税费收入的总和（括号内比例为地方留成比例）。
税收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凭借公共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向经济单位和个人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三大特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具有组织财政收入、调节经济和调节收入分配的基本职能。
非税收入：是指地方在税收以外取得的财政资金，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返还性收入：指地方因收入划分调整而减少的收入，是中央按照调整基期年水平以税收返还方式给予地方的一种补助形式。返还性收入包括所得税基数返还、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增值税税收返还、消费税税收返还、其他返还性收入。
一般性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根据依法核定的下级政府标准财政需要额与财政支出额的差量以及各地区间在人口、资源、贫富等方面存在的差别因素将其财政资金转作下级政府财政收入的一种补助形式。
专项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安排给下级政府的具有专门用途，用于支持和帮助下级政府发展特定事业，下级政府需要将补助资金按上级政府指定方向和用途使用的转移支付。其基本特征是专款专用。 
债务转贷收入（地方政府债券收入）：包括新增债券和再融资债券，指下级政府收到的上级政府转贷的债务收入。
地方政府债券（新增债券）：指地方政府根据信用原则、以承担还本付息责任为前提而筹集资金的债务凭证。按要求政府债券收支应实行预算管理，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
再融资债券：指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部分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的债券，是财政部对于债务预算的分类管理方式。再融资债券即为“借新还旧”债券，是为偿还到期的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本金而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不能直接用于项目建设。
综合债务率：指地方政府全口径债务余额和当年综合财力的比率，反映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程度。
土地出让金：是指各级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土地使用者，按规定向受让人收取的土地出让的全部价款（指土地出让的交易总额），或土地使用期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续期而向土地管理部门缴纳的续期土地出让价款，或原通过行政划拨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将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出租、抵押、作价入股和投资，按规定补交的土地出让价款。
财政绩效评价：财政绩效是指采用成本会计观念，实施于政务成本分析的管理方式。财政绩效评价是指运用科学、规范的评价方法，对照统一的评价标准，按照绩效的内在原则，对财政支出行为过程及其效果（包括经济绩效、政治绩效和社会绩效）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衡量比较和综合评判。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指一级政府对集中的一般预算收入有计划地进行分配和使用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上解支出：指按财政体制规定由本级财政上交给上级财政的款项。
“三保”：指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是政府工作和财政管理的首要任务。
“三公”经费：指通过财政拨款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非税占比：指公共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占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之和的比重，是当前我国财政管理实践中的一个广泛应用于评价考核财政收入在来源稳定性方面质量情况的指标。
零基预算：指年度预算编制不受以往预算安排情况的影响，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思路，所有的预算支出均以零为基点，根据预算年度的工作重点、实际需要与财力可能，按轻重缓急重新测算各项支出的必要性、科学性、准确性，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编制预算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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